
孟州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2021年1月8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河南天虹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二十吨锅炉新能源节能改造项目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局行政事项服务科。公示期为2021年1月8日－2021年1月14日。
电话：0391-8161333

通讯地址：孟州市黄河大道东段20号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2021年1月8日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措施

	1
	河南天虹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二十吨锅炉新能源节能改造项目
	焦作市孟州市河南天虹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厂区内
	河南天虹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拟在现有厂区内原15t/h燃煤锅炉（已拆除）占地处实施二十吨锅炉新能源节能改造，通过新建1台20t/h生物质气化锅炉和8t/h天然气锅炉（检修期间使用），解决该公司正常生产过程中所需的蒸汽供给。

	施工期项目建设单位应规范施工秩序，合理安排安装施工时间，选用良好的施工设备，降低人为噪声。

营运期废气：外购生物质原料破碎、筛分及其上料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脉冲袋式除尘器进行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外排；生物质锅炉废气经过低氮燃烧+SNCR+高效脉冲袋式除尘+双碱法脱硫处理后经过50m高排气筒，并且配套安装有在线监测装置；LNG燃气锅炉采用低氮燃烧器，燃烧烟气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碳渣、灰渣等转运、搅拌等过程产生的颗粒物使用脉冲袋式除尘器净化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对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要求卸料、贮存及装载作业均在密闭原料仓库内进行、作业时降低物料落差、并设雾炮/水喷淋装置进行湿式作业、配备移动式清扫车定期清理仓库地面、使用密闭带式输送机上料并保持微负压、加强集气设施的日常检查和维护，合理设计集气装置位置及风量，采用负压收集等措施后有效削减。

废水：车辆冲洗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回用不外排；双碱法脱硫产生的脱硫喷淋水再生后循环回用不外排；锅炉软水制备废水、锅炉定期排污水及职工生活污水等废水，外排废水量均与现有工程相同，不新增废水排放量，均通过现有污水管道收集后依托现有厂区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后达标外排。
噪声：工程设备采取室内布置、减振基础、加装消声器等措施衰减后，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要求。

固废：工程气化炉碳渣、生物质锅炉灰渣、除尘器收尘、脱硫石膏及废保温材料等属于一般固废，分类收集后暂存一般固废仓库，定期外售综合利用。一般固废应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2013年修正）的相关要求进行管理。木焦油混合物、废机油、废离子交换树脂属于危险废物。其中木焦油混合物经密闭管道泵送至雾化喷头设施，高压雾化后喷入气化炉氧化区燃烧，进行二次高温裂解转化为可燃气体；其余废机油、废离子交换树脂等分别经密闭容器收集后暂存于规范建设的危废仓库内，定期由有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建立、健全日常环保监督管理制度，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